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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威海市环翠区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威海市环翠区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 1 —

威海市环翠区深化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为积极贯彻交通强国战略，切实解决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短板问题，全面提升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水平和通行能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9〕45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16号）《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威政办字〔2020〕6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农村公路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2022年，基本建立权责清晰、齐抓共管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全区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年大中修（含预防性养护工程）及改建工程比例不低于9%，中等及以上农村公路占比不低于90%，农村公路治理能力明显提高，通行条件和路域环境明显提升，治理体系初步形成。
二、工作措施
（一）健全管理养护体制
1.加强统筹和指导监督。区财政局要加强区级资金统筹使用，合理安排区级养护补助资金。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要按照省、市交通部门制定的有关政策及意见，推动实施“区级指导、镇级负责、市场养护、环卫保洁”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机制，组织开展全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绩效评价工作。（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各相关镇街）
2.落实管理养护责任。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牵头负责农村公路大中修（含预防性养护工程）及改建工程计划编制，各镇街积极配合；计划报区政府批准后，由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组织实施。属地镇街要履行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主体责任，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日常巡查、保养及小修），明确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健全职责制度，确保辖区内农村公路100%签订管护合同，内业管理规范化，农村公路管护质量综合评分90分以上（管护及评分标准详见附件2、3）。（责任单位：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各相关镇街）
3.发挥村居和群众监督作用。对农村公路日常管护做好督导，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觉参与农村公路管护工作，对发现损坏农村公路及沿线设施的行为及时上报，对占道经营、占道晒粮等擅自侵占农村公路的行为予以制止。（责任单位：各相关镇街）
（二）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
1.明晰组织架构
全面推行以区政府区长为总路长、分管农村公路工作的副区长为副总路长、区直各相关部门和各相关镇街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农村公路路长制，区级设立路长制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分工负责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各相关镇街也要参照区级模式统筹推进镇街路长制工作，并设立路长制办公室；要指导各行政村设立村级路长，加强区域内农村公路管理。
2.健全运行机制
（1）实行总路长领导下的各相关部门和镇街分工负责的责任分工制度。总路长负责统筹本区域农村公路总体工作。副总路长协助总路长组织领导全区路长制工作；组织协调成员单位履行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职责；研究解决路长制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问题。镇街路长具体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管理和涉及问题的协调治理工作。路长制办公室负责路长制组织实施、协调推动工作，落实总路长、副总路长的相关部署，监督评估镇街路长履职尽责情况，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对镇街路长提报问题的办理落实。
（2）加强部门协作联动，落实成员单位职责
①区财政局：落实农村公路建、管、养及路域环境治理的资金筹措工作，做好“路长制”相关资金落实，将路长制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加强资金使用监督。 
②区自然资源局：做好农村公路两侧违法用地及非法采矿违法行为的查处；做好农村公路建设用地的用地报批等工作，配合农村公路改扩建、沿线环境整治和隐患治理等建设工作；负责农村公路两侧可视范围山体造林绿化工作。
③区住建局：加强对农村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周边建筑工地管理。
④区水利局：按职责对农村公路横跨的河道上下游采砂进行管理。
⑤区文化和旅游局：结合实际在农村公路沿线设置旅游服务设施及标志。
⑥区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情况。
⑦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农村公路沿线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为主要成分的规模以上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整治。
    ⑧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按职责做好农村公路路面保洁工作。
⑨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指导工作，督促镇街做好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工作，推动“路长制”全面实施。
⑩公安分局：加强涉路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⑪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农村公路沿线可视范围内工业企业环境污染治理工作。
    ⑫规划分局：负责农村公路两侧规划建设管理，配合农村公路改扩建、沿线环境整治和隐患治理等建设工作。
（三）强化资金保障
1.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区级每年将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的2%—3%、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一事一议”资金及其他相关资金统筹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支持农村公路日常管养、提档升级、路面改善、危桥改造、安保设施、智慧（数字）交通等工作，支持美丽乡村、“农村公路+”等示范路建设。省、市、县三级公共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日常巡查、保养及小修）的总额每年每公里不低于县道10000元、乡道5000元、村道3000元。其中，区级按照每年每公里县道10000元、乡道5000元、村道3000元的标准，扣除上级补助资金后予以补齐，列入区级财政预算。农村公路大中修（含预防性养护工程）及改建工程费用，县道扣除上级补助资金后不足部分全部由区级财政负担；乡道、村道扣除上级补助资金后不足部分由区镇两级财政按4:6分担。镇街加大属地范围内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筹措，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各相关镇街）
2.探索创新投融资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投资长效机制。鼓励属地镇街将农村公路与产业、园区、乡村旅游等经营性项目一体化开发，运营收益用于农村公路养护。鼓励采用社会力量捐助，利用公路冠名权、绿化、广告和路域资源开发经营权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养护。鼓励通过购买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方式，合法合规参与农村公路发展。（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各相关镇街）
（四）推进市场化和信息化建设
1.推进养护市场化改革。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日常养护（日常巡查、保养及小修）工作，鼓励属地镇街实行网格化管理、片区捆绑、条块打包模式整合养护资源，鼓励属地镇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将日常养护（日常巡查、保养及小修）交由第三方公司实施，通过签订长期养护合同、招投标约定等方式，引导专业养护企业加大投入购置设备、培养人才，提升农村公路养护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养护效率、强化养护效果，确保农村公路处于良好状态。（责任单位：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各相关镇街）
2.加强安全和信用管理。严格落实公路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完善安保设施。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养护信用评价机制，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将信用记录纳入相关平台并依法向社会公开。（责任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各相关镇街）
3.强化绿色和信息化建设。坚持经济实用、绿色环保、融合发展、智慧创新等理念，大力实施预防性养护，积极推行路面再生利用。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提升农村公路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养护水平。（责任单位：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区大数据中心、各相关镇街）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路长制成员单位、各相关镇街要高度重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工作，深入分析本区域农村公路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研究制定实施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具体落实办法，并按要求向社会公开。
（二）强化评估考核。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评估机制，有关部门要利用第三方机构评估、不定期明查暗访等方式实施指导监督，强化评估结果运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纳入区级考核，充分发挥改革激励作用。
（三）加大宣传力度。紧紧围绕改革主要工作，大力宣传改革的新进展、新成效和相关法律、政策，积极宣传改革中的先进典型，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参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提高社会公众爱路护路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公路发展的良好氛围。

附件：1.环翠区农村公路路长制组织架构及成员名单
2.环翠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标准
3.环翠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评分标准


环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26日


附件1

环翠区农村公路路长制组织架构及成员名单

总     路     长：邢海波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副   总   路  长：林青松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 刘永胜   区财政局局长
                  梁英杰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李兴元   区住建局局长
吕进柏   区水利局局长
段会林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王  涛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胡远涛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徐长海   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王  波   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主任
李  伟   区大数据中心主任 
毕晓波   公安分局政委 
韩  政   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谷海江   规划分局局长 
                  于同毅   羊亭镇镇长
                  迟高伟   温泉镇党委书记
                  曲正杰   嵩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杨华清   张村镇镇长
                  丁  茜   孙家疃街道办事处主任
                  刘玉凯   桥头镇镇长
路长制办公室设在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王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庄杰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附件2
环翠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标准

一、内业管理标准
1.组织制度
管护机制健全，辖区农村公路综合管护工作达到全覆盖、高质量、常态化。具体要求为：组织领导机构建设健全；机构职责健全明确，落实到人；辖区内农村公路100%签订管护合同；年度计划及方案制定健全；日常安全生产、巡查及考核等各项工作制度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2.日常管理
按要求报送各类数据、资料；做好管护内业整理，认真填写养护日志等日常养护资料；辖区内农村公路及桥梁基础台帐完整齐全真实，内容填写规范；日常养护管理制度落实到位，养护责任考核严格执行；养护资金规范使用。
二、道路管护质量标准
1.路基。土路肩应密实稳定，无坍塌、开裂、流槽、冲沟现象；边坡应平顺、坚实、饱满，不得亏坡；坡脚线应顺直，曲线应顺滑；挡土墙、护面墙砌体表面应平整、砌缝完好无开裂，勾缝应平顺无脱落，泄水孔应无堵塞，沉降缝应整齐垂直贯通。
2.排水设施。边沟排水通畅，沟内无杂物杂草堆积，与周边排水设施相衔接，雨水井及检查井井内砂浆无裂缝，井框、井盖完整、无松动，井内不应有杂物，井口周围不应有积水。
3.路面。路面技术状况评价（路面行驶质量指数(RQI)、路面状况指数(PCI)和综合评价指数(PQI)）检测符合上级检查要求；路面整洁无异物；冬季及时清扫积雪。
4.路域环境整治。公路用地范围内应整洁规范，无杂物。
5.桥涵。桥梁构件应无破损，安全防护设施完整；无桥头跳车现象；桥底、涵洞内无淤塞。
6.绿化。公路范围内应绿化路段宜按“一村一景”加强设计，种植后注意养护，无死株及空白段。
7.交通安全设施。公路范围内标志及防撞护栏等安全设施应无缺失及破损。








附件3
环翠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评分标准

（1）农村公路内业管理评分标准
	项目
	指标
	内容
	评分标准
	备注

	组织管理、制度建设
（50分）
	组织领导机构建设（5分）
	1. 建立组织领导机构
2. 明确机构职责
3. 明确镇分管领导
	1. 未达到要求扣2分
2. 未达到要求扣2分
3. 未达到要求扣1分
	

	
	机构职责健全（5分）
	各岗位职责建立健全，责任明确，落实到人
	每缺一项职责制度扣1分
	

	
	辖区内农村公路100%签订管护合同（20分）
	辖区内农村公路管养全部
签订合同
	每10公里未签订合同扣1分
	

	
	年度计划及方案制定健全
（5分）
	年度养护计划及方案按照辖区实际情况每年建立更新
	未制定扣5分，制定未按照实际情况或未每年更新扣2分
	

	
	日常安全生产、巡查及考核等各项工作制度健全（10分）
	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如养路员管理、巡查、小修保养、保洁、安全工作等
	每缺少一项制度或实施办法扣1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5分）
	对上级补助资金及本级资金建立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
	未制定扣5分，制定但不具体扣1分
	

	





日常管理情况
（50分）
	资料上报情况（10分）
	日常报送文件数据及时准确
	未及时报送或数据产生偏差的，每发生一次扣0.5分
	

	
	基础资料整理（10分）
	养护日志等基础资料按要求准确填写整理
	养护日志缺失的，每项扣0.5分
	

	
	台账整理
（10分）
	辖区内农村公路及桥梁基础台帐完整齐全真实，内容
填写规范
	台账缺失的，每项扣0.5分
	

	
	制度落实情况（10分）
	日常养护管理制度落实到位，养护责任考核严格执行
	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每项扣1分
	

	
	养护资金规范使用（10分）
	上级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农村公路养护
	未按规定执行的扣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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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公路养护质量病害评定标准
	项目
	内容
	单位
	扣分
	备注

	路基
（20分）

	路肩
	米
	0.1
	1公里范围内累计出现路肩上有杂物、坍塌、开裂、流槽、冲沟及15厘米以上高草等现象，每50米扣0.1分，不足50米按50米计。

	
	边坡
	处
	0.1
	边坡出现亏坡现象，每处扣0.1分

	
	坡脚线
	米
	0.1
	1公里范围内累计出现坡脚线断裂，收缩等现象，每30米扣0.1分，不足30米按30米计。

	
	挡土墙
	处
	0.1
	挡土墙、护面墙砌体表面出现开裂，每处扣0.1分；勾缝累计脱落0.5米，每0.5米扣0.1分；泄水孔每堵塞，沉降缝应整齐垂直贯通。

	
	排水设施
	米
	0.1
	边沟淤塞每累计20米扣0.1分；雨水井、检查井有破损或松动，每1处扣0.1分。

	路面
（30分）
	路面有杂物、不清洁
	处
	0.1
	

	
	路面有积雪
	米
	0.1
	1公里范围内，累计有50米积雪扣0.1分，不足50米按50米计。

	
	水泥路面
	接缝
	米
	0.1
	接缝内无填缝料或严重老化失效

	
	
	沉陷
	块
	0.2
	

	
	
	拱起
	块
	0.2
	

	
	
	严重破碎
	块
	0.2
	

	
	
	坑洞
	个
	0.1
	

	
	沥青路面
	坑槽
	处
	0.1
	

	
	
	翻浆
	处
	0.1
	

	
	
	拥包
	处
	0.1
	路面局部隆起，高度1.5厘米以上

	
	
	松散
	平
	0.1
	1公里范围内的累计病害面积，不足5平的按5平计算

	
	
	龟裂
	平
	0.1
	1公里范围内的累计病害面积，不足5平的按5平计算

	环境整治（15分）
	公路用地范围内不整洁，有杂物
	处
	0.1
	

	桥涵
（10分）
	构件破损
	处
	0.1
	桥栏杆、伸缩缝损坏1处扣0.1分

	
	跳车
	处
	0.2
	

	
	涵洞及桥下积淤
	处
	0.1
	

	绿化
（15分）
	空白路段
	米
	0.1
	宜绿化路段空白，每10米扣0.1分，最多扣2分

	
	管护不善
	米
	0.1
	死株较多，每10米扣0.1分，最多扣3分；杂草超过50厘米，每1米扣0.1份，最多扣3分

	标志
（10分）
	无安全标志
	处
	0.1
	

	
	护栏破损、丢失
	处
	0.1
	





